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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南投市公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使用本市一般墓地或納 
骨堂者，有下列情事， 
得減(免)費用： 
一、設籍本市之現役（職 

 ）軍、公教人員因公 
殉職或其他對國家 
民族有特殊貢獻死 

 亡者免收費用。 
       二、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列冊之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免收 
           費用。 
       三、經司法、社政主管相 

關機關指定處置之屍 
體及無人認領之屍體 
經處理後及無主骨骸 
免收費用。 

以上申請減(免)費用者 
，由本所代為選位，永 
豐納骨堂（祐寧堂）不 
列入減(免)範圍內；舊 
堂櫃位不足時始得列入 
減(免）。 

第五條 使用本市一般墓地或納 
骨堂者，有下列情事， 
得減(免)費用： 
一、設籍本市之現役（職 

 ）軍、公教人員因 
公殉職或其他對國 

           家民族有特殊貢獻 
           死亡者免收費用。 

 二、列冊有案之低收入 
     戶及機構安置或救 
     助機構受政府補助 
     列冊有案之無依市 
     民死亡者均免收費 
     用。 
 三、經司法、社政主管 
     相關機關指定處置 
     之屍體及無人認領 
     之屍體經處理後及 
     無主骨骸免收費 
     用。 
以上申請減(免)費用者 
，由本所代為選位，永 
豐納骨堂（祐寧堂）不 
列入減(免)範圍內；舊 
堂櫃位不足時始得列入 
減(免）。 

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
二十一條之一條文規
定修正。 

第二十五條 為達成納骨堂永續 
經營之目標，依殯 
葬管理條例之規定 
，管理費應設專戶 
儲存之，並將管理 
費以外之其他費用 
，提撥百分之七於基 
金專戶內分帳管 
理，非依法不得解繳 
公庫或移作他用，詳 
細規定依使用規費 
表。 

第二十五條 為達成納骨堂永續 
經營之目標，依殯 
葬管理條例之規定 
，管理費應設專戶 
儲存之，並將管理 
費以外之其他費用 
，提撥百分之二為 
管理基金，詳細規 
定依使用規費表。 

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
三十五條之三規定修
正。 

 


